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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房地产四象限模型框架,本文分析了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均衡的影响以及税收转嫁

和负担问题,探讨了房产税向房租转嫁的机制和影响因素。然后,使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

文测算了不考虑房产税转嫁以及考虑房产税转嫁下的房产税再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税

负转嫁时,采取首套房免征、按人均面积免征等减免措施,可以使得房产税成为降低收入分配差距

的累进税;在考虑税负转嫁时,房产税的再分配效果明显降低,收入更低的租户会因房租的上涨实

际承担税负,从而抵消各种减免措施在收入调节方面的政策效果,最终房产税能起到的收入再分配

效应是较为有限的。因此,应对房产税可能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保持谨慎态度,本文基于此对我国房

产税税制设计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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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房产税是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重要拼图,对于完善地方财税体系、改革城市开发建设模式、加强

房地产市场调控等都有系统的影响。同时,作为一项重要税收,房产税也必然会对居民的收入分配产

生作用。目前关于我国房产税的讨论中,人们对房产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寄予了较高期望。众所周

知,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不利,而作为一种直接税和财产税,由于穷人和富

人持有的房产价值不同,因此不少观点预期按照房产价值征收的房产税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
不过,这与国际上一般认为房产税是一种累退税的观点相左。以美国为例,Davisetal(2009)的

测算发现,美国的地方税收中,销售和消费税、房产税都呈现累退特征,其中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

房产税有效税率为3.7%,而收入最高的1%阶层房产税的有效税率为1.4%,低收入阶层的有效税

率明显高于高收入阶层。因此,尽管累退性小于销售税和消费税,但房产税在美国仍是一种累退税,
理论上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这提醒我们,对房产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或许仍要保持谨慎。由于房

产税也是直接税的一种,因此部分观点对房产税改革寄予了同个人所得税类似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的期望。但是,区分“直接”还是“间接”是依据税收是否能够转嫁(即税收的纳税人和负税人是否相

同),而与收入分配没有必然的联系。税收能否起到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关键要看税收相对于人

们的收入是累进的还是累退的。由于房产税的征收额一般是财产价值的固定比例,同时,若房地产的

消费和投资也存在随收入边际倾向递减的规律,那么,房产税总体就可能成为一种累退性的税种。
为进一步加强房产税的再分配作用,在当前我国房产税税制设计的讨论中,一些旨在增强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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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性的税收豁免(减免)条款,如按首套房免征、按面积免征等意见受到广泛关注。国内部分文献

也对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特别是这些减免措施的再分配效应做了深入研究。詹鹏和李实(2015)使
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测算了征收房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由于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采用了累进

税制结构,因此降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但是由于平均税率过低,其再分配效果很低,若采用按家庭

总面积、人均面积免征等方式,则房产税可以起到一定的再分配效应,预期再分配效果约为个税的

21%~41%。岳树民等(2019)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测算了房产税不同减免方案的收

入分配效应,发现各种扣除方案下的房产税都有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且认为采用“面积+价值”
的复合扣除方式更为合理。孔培嘉(2019)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测算同样显示,使
用首套房、面积或价值减免的房产税方案都可以起到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其中家庭首套房免

税方案起到的再分配效应较强,且简便易行,由此建议采取此方案。因此,当采取这些税收豁免措施

后,许多文献都对我国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持乐观态度。
不过,国内已有房产税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共同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未考虑征收房产税对于房

地产市场的影响和税负转嫁。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它能抬高住房的持有成本,抑制居

民的住房需求,从而对房价起到抑制作用,同时,房产税还可能向房租转嫁,从而对房租产生影响。而已

有研究均隐含假设房价和房租没有因征税而受到影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房产税的纳税人是房

产的所有者,但当房屋被出租而不是自住时,房产税就可以通过房租上涨的形式转嫁,税负转嫁的程度

会影响最终的税负承担,收入更低的租户会因为房租的上涨而承担部分税负,从而部分抵消旨在发挥房

产税调节收入差距功能的各种减免措施的政策效果。Hilber(2017)指出,资本化效应会对再分配产生明显

影响,政府颁布的一些旨在帮助贫困家庭的政策措施可能实际上有反作用,这些政策更多帮助了富有的住

房所有者而不是更加贫困的租客,这种隐蔽的再分配效应很可能与政策的意图相反。
因此,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有着怎样的影响? 房产税的税负转嫁取决于什么因素? 不考虑转嫁

与考虑转嫁的房产税再分配效应有着怎样的区别? 这是本文拟回答的关键问题,厘清这些问题有助

于加深我们对房产税的理解,帮助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房产税税制。

二、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和税负转嫁

关于房产税的影响已有大量研究文献,但由于我国缺乏个人非经营性住房房产税的征收经验,
许多文献主要是对国外房产税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和介绍,进而为我国的房产税改革建言献策

(丁成日,2007a,2007b;蔡红英、范信葵,2011;胡怡建等,2017;黄璟莉,2013),部分文献集中分析个

别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房产税税制并讨论对我国的启示(董蕾,2013;任强,2015;张平,2016)。2011
年,上海和重庆被选为个人非营业性住房房产税征收试点城市,开始对居民自有住房持有环节进行征

税,自此之后,房产税讨论的重点从介绍已有理论和国际经验向讨论我国房产税税制改革问题转变(郭
宏宝,2011;蒋震、高培勇,2014;金涛等,2016)。部分文献如郭宏宝(2011)、安体富和葛静(2012)、李永

刚(2015)等基于沪、渝两地的房产税试点对我国房产税改革的目标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上是偏重定性的讨论,近年来关于房产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开始增多。沪、渝两地的试点改

革为房产税影响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税制案例和数据样本,多篇文献集中讨论房产税对沪渝两地房价

的影响。刘甲炎和范子英(2013)利用合成控制法研究发现房产税改革对重庆的房价有显著抑制作

用,平均房价相比潜在房价下降了5.27%,其中大户型受影响更大。Baietal(2014)利用回归控制法

(HCW方法)研究房产税改革对上海和重庆的房价影响,发现上海的房价因此下降11%~15%,但
重庆房价上升10%~12%,这是因为重庆征税带来的高端住宅房价向低端住宅的溢出。范子英和刘

甲炎(2015)利用倍差法又检验了房产税对重庆房价的影响,结论与前面的研究类似,大户型房价下

跌但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房价反而有所上升。因此,就房价而言,已有的多篇实证论文总体得

到房产税会降低房价的结论。① 一些认为房产税不会起到抑制房价作用的观点,论点是一些征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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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部分文献如Baietal(2014)得到房产税有提升城市房价的作用,其实是未征税房屋对征税房屋的替代效应所致。



产税的国家也出现房价暴涨和泡沫,这实际上混淆了征收房产税降低房价的一次性作用与房价的长

期趋势。但是,征收房产税对房租有何影响尚未看到可靠的实证检验,相关定性讨论也较为少见,国
内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房产税和房价的关系上。

要讨论房产税对于房价和房租的理论影响,与之直接相关的是房地产经济学中的购租无套利条

件和使用者成本模型。令房价为Ht,房租(一年期)为Rt,房租的长期上涨率为a,c为住房的使用成

本系数(房屋当年的使用成本为cHt),具体包括房产税率p、利率r、养护成本σ等。① 基于使用者成

本模型(Smith&Smith,2004;Himmelbergetal,2005),房价租金比存在如下关系:

Ht

Rt
= 1

c-a= 1
(1-τ)(r+p)+σ-a

(1)

上式中的τ为个人所得税税率,此项的存在是由于在一些国家,房产税、房贷利息等支出可以抵

扣个人所得税。若不考虑个人所得税抵扣,则设τ=0。
不过,购租无套利条件下的房价租金比公式只是表明,当房产税税率升高时,房价租金比将下

跌,但下跌究竟是因为房价下跌带来还是房租上涨造成,二者各自贡献有多大,这些问题是购租无套

利条件无法回答的。为分析开征房产税对房价和房租的影响以及房产税的税负转嫁,本文借鉴

DiPasquale& Wheaton(1992,1994)的房地产市场四象限模型分析框架(简称DW 模型)展开研究。

DW模型将房地产市场分为资产市场(assetmarket)和物业市场(propertymarket),一共四个象限,
第一和第四象限代表物业市场,第二和第三象限代表资产市场,其中资产市场决定了房地产的价格

和生产,而物业市场则通过房屋在物业市场上的使用情况决定了房地产的租金,这两个市场通过房

地产的租金和新开发建设量相联系。
(一)模型基本框架

1.第一象限———住房存量和租金。DW 模型中,第一象限的两个坐标轴为租金和房屋存量,令
租金为R,房屋存量为S,租金是房屋存量(房屋供给)的函数:

Rt =f(St),f'<0 (2)

租金水平通过房屋需求和房屋供给的均衡得到,其中房屋的供给由资本市场所给定。第一象限

实际上是住房需求Dt的逆函数:

St =Dt =f-1(Rt)

2.第二象限———住房租金和房价水平。第二象限描述了住房租金和房价的关系。在DW 模型

中,房价本质上是未来租金的折现,我们直接套用式(1)使用者成本模型得到房价和租金的关系:

Ht = Rt

c-a

因此,第二象限中房价和租金曲线是从原点出发的直线。

3.第三象限———新房市场(资产市场)开发。第三象限有住房价格和新开发建设量两个坐标轴,新
房开发的供给曲线是住房销售价格的函数,令It+1表示房地产开发商的新增开发量,则有供给曲线:

It+1 =g(Ht),g'>0 (3)

4.第四象限———房屋存量流量调整。第四象限包括新开发建设量It和房屋存量St两个坐标轴,
反映房屋存流量调整的关系。令δ为折旧率,基于永续盘存法,房屋的存流量调整可写为:

St+1 =St(1-δ)+It+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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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使用成本中还可包括更多内容,比如房屋折旧,但一些文献则把房屋折旧纳入养护成本中,暗含假设是只要养

护成本足够高,就可以令房屋价值维持不变。简便起见,这里只列入了利率成本、养护成本、房产税这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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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均衡

代入各式,上述四象限模型可以写为关于房屋存量S的如下动态方程:

St+1 =St(1-δ)+It+1 =St(1-δ)+g Rt

c-a
æ

è
ç

ö

ø
÷ (5)

给定模型的各种参数,就可以分析模型均衡的特征。假定二三象限均采取线性形式,有Rt=α-

βSt,It+1=-λ+γHt,上述函数的参数α、β、λ、γ均大于0。其中,α反映了居民的收入、人口等特征,
使得在住房存量给定的情况下,α越大则住房的租金越高;β反映了租金对房地产供给的敏感程度,
背后反映的则是住房的需求弹性,住房需求弹性越低,租金对供给的变动就会越敏感,反过来住房的

需求弹性越高,租金对供给的变动就越不敏感。λ和γ 反映了新房开发中的比如建设开发成本、政府

管制等特征,γ越低,给定房价下开发量越低,λ越高,给定房价下开发量越低。当St趋近于0时,由
于住房供给十分紧张,因此租金必然很高,所以假定α≫0;同时,若房地产价格较低乃至低于开发成

本时,新增开发建设It就会停止,所以假定-λ≪0(λ≫0)。代入以上参数,St可写为:

St+1 =St(1-δ)-λ+γα-βSt

c-a
æ

è
ç

ö

ø
÷ (6)

市场均衡可解得为:

S=
-λ+ γα

c-a
δ+ γβ

c-a

=γα-λc
δc+γβ

(7)

由于δ和 γβ
(c-a)

均大于0,因此有 (1-δ)- γβ
c-a <1,St的收敛性得到保证。同时,由于市场处

于均衡状态,房租也将保持稳态,因此令a=0。①

(三)比较静态和税负归宿分析

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分析房产税对均衡的影响。假设由于房产税税率提高,使得使用成本c
上升为c',根据式(7),住房存量S相应下降,而根据式(2),住房供给的减少会推高租金。具体看,均
衡的租金为:

R=α-βS =α-β-λc+γα
δc+γβ

=αδ+λβ
δ+γβ

c

(8)

从式(8)可以发现,均衡房租与各个参数有∂R/∂α>0,∂R/∂β<0,∂R/∂λ>0,∂R/∂γ<0,∂R/∂δ>0,以及

∂R/∂c>0的理论关系。因此,当房产税率上升时,房租水平必然上涨。
均衡状态的房价则为:

H = R
c = α

c -β
-λ+γα

c
δc+γβ

=αδ+βλ
δc+γβ

(9)

相应地,均衡房价与各个参数有∂H/∂α>0,∂H/∂β<0,∂H/∂λ>0,∂H/∂γ<0,∂H/∂δ>0,以及

∂H/∂c<0的理论关系。因此,当房产税率上升时,房价水平则会下降。
下面,再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讨论当政府提高房产税税率时,所带来的房产税有多少可以转嫁到租户身

上,又有多少是房产的所有者承担,从而分析房产税的税负转嫁和归宿问题。简便起见,不考虑房产税抵

扣个税(τ=0),使用成本中其他条件如r,σ等不变。那么,当房产税税率从p提升至p',带来的房产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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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不考虑通胀因素,换言之房租上涨率可理解为已经过通胀调整,因此,在均衡点a=0。



ΔT =Hp'-Hp (10)

这时,房产税的变动带来两种效应:一种是税收资本化,即通过影响应税资产的价格也就是房价

的方式来改变实际纳税;另一种是税负前向转嫁,即通过影响资产所提供产品(服务)价格的方式影

响实际的税负负担。ΔT 进一步写为:

ΔT = (H'p'-Hp)+(Hp'-H'p') (11)

式(11)中前一项(H'p'-Hp)是考虑房价税收资本化后,实际的房产税征收额变动;后一项是由

于房价变动带来的对税收的影响。由于∂H/∂c<0,因此房产税提高使得H'<H,从而使第二项为

正。所以,房价的税收资本化使得实际征收的房产税变小。
再来看房租变化的影响。房租的变化为R'-R,可进一步表示为:

R'-R=H'c'-Hc= (H'p'-Hp)+(H'-H)(r+σ) (12)

由于H'<H,因此,式(12)第二项小于0,所以房租的变动幅度小于实际房产税的变动(H'p'-
Hp)。合并式(11)和式(12)得到:

ΔT = (R'-R)+(H-H')(r+σ+p') (13)

因此,房产税ΔT 就可以被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H-H')(r+σ+p')是税收资本化,另一部分

(R'-R)是向房租的前向转嫁。由于房产的使用成本中还包括资金成本和养护成本等因素,他们被

假定为房价的固定比例,因此,房价的下降也会带来这部分成本的下降。所以税收资本化效应中不

仅包括房产税税负的下降(H-H')p',也带来其他使用成本的下降。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房产税的税负归宿,其中由租户承担的是(R'-R)的部分,房产税向房租转

嫁的比例可写为:

V =R'-R
ΔT =1-

1-H'
H

æ

è
ç

ö

ø
÷(r+σ+p')

p'-p =1-
1-δc+γβ

δc'+γβ
æ

è
ç

ö

ø
÷(r+σ+p')

p'-p = γβ
δc'+γβ

(14)

由式(14)可以发现,房产税向房租的转嫁比例V 存在∂V/∂c'<0的结果。由于c'=r+p'+σ,因
此,也必然有∂V/∂r<0、∂V/∂σ<0和∂V/∂p'<0。以上结论意味着基础的房产使用者成本(包括利率

成本、房产税成本和养护成本)越高,房产税向房租前向转嫁的比例越小,而向税收资本化方向转嫁

的比例越大。此外,还有∂V/∂γ>0、∂V/∂β>0和∂V/∂δ<0的结论,∂V/∂γ>0意味着开发商的住房

供给弹性γ越高,房产税向房租的转嫁比例越高;∂V/∂β>0意味着居民租住房屋的需求价格弹性越

低,房产税向房租的转嫁比例越高;∂V/∂δ<0意味着住房的折旧率越高,房产税向房租的转嫁比例

越低。以上结论中,有一些是容易通过直觉和常识得到的,比如∂V/∂β>0和∂V/∂γ>0,但其他像

∂V/∂r<0、∂V/∂σ<0、∂V/∂p'<0、∂V/∂δ<0等是难以通过直觉得到的。
(四)购租异权下的市场均衡和房产税归宿分析

基于房地产四象限模型分析框架,本文讨论了征收房产税的影响和税负归宿问题,结论是符合逻

辑的。可以发现,模型建立所依赖的关键条件之一是第二象限中购房和租房的购租无套利条件的成

立。而学界对购租无套利条件不无质疑,现实中的房价租金比经常与购租无套利条件理论得出的相差

甚远,不同城市、地区的房价租金比往往差距巨大,这些情况表面上看无法被购租无套利条件解释。
实际上,购租无套利条件之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存在问题,经常是因为研究者遗漏了一些重要的

可能对房价或租金产生影响的因素,其中一个常见原因是忽略了购租异权的存在。在很多城市或社

区,房屋的所有者与租户所享受的服务是不同的。在我国城市中,基于房产产权归属而对住户进行

分隔是常见做法,最常见的因素之一是学区房问题,持有住房产权的业主可以享受学区的入学便利,
而租住的房客则被排除在外。即使不存在明确地排除租客的情况,当一项公共资源存在竞争,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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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往往是享有优先权的,只有当业主的权益优先得到保障并且公共资源仍有富裕时,剩余的公共资

源才会给予租客。这种购租异权会被资本化到房价中去,使得房价租金比进一步升高。而其他一些

如房屋自有带来的安全感等因素,也会对购租无套利条件产生影响。①

因此,当考虑购租异权时,开征房产税会对房地产市场的均衡和房产税税负产生什么影响呢?
为回答此问题,参考张平等(2020)的处理方式,我们假定D 反映了购房和租房异权带来的价值差异,
第二象限中房价和房租的关系改写为:

Ht = Rt

c-a+D (15)

将式(15)代入前面的四象限模型中,重新求得市场均衡时住房供给存量S为:

S=γα-(λ-γD)c
δc+γβ

(16)

均衡的租金R
-
为:

R=αδ+λβ-γβD
δ+γβ

c

(17)

可以看到,购租异权的存在导致人们为了获取住房自有的权益而购买住房,使得均衡住房供给

增加,从而令均衡房租进一步下降。因此,购租异权虽然带来租客的公共服务权利受损失,但也通过

更低的房租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均衡的住房价格H为:

H =αδ+λβ+δcD
δc+γβ

(18)

因此,购租异权导致住房的均衡价格升高,但由于房价的高企催生更多住房供给,从而使得住房

价格的升高幅度要小于住房自有带来的公共服务价值D。
最后再看房产税的影响。由于住房均衡价格和住房存量均因D 而升高,最终的房产税收入亦高

于没有购租异权时。房产税向房租转嫁的比例V 可写为:

V =Dδc'(δc-γβ)+(αδ+λβ+δcD)γβ
(δc'+γβ)(αδ+λβ+δcD) =Dδ2c'c+(αδ+λβ)γβ+Dδγβ(c-c')

(δc'+γβ)(αδ+λβ+δcD)
(19)

可以看到,前面不考虑购租异权的模型实际是本节考虑购租异权带来的房产价值D 的模型特例

(D=0)。不过,式(19)关于D 的函数形式已相对复杂,无法简单看出购租异权对于房产税税负的影响。
具体分析可以发现,由于我们考虑的是提高税率的情况,有(c-c')<0,因此,分子中第三项与D 呈负向

关系。同时分母中的D 自然也与V 呈负向关系。唯有分子中第一项Dδ2c'c与D 是正向关系。但δ是

折旧率,住房的折旧率一般认为在3%左右,c是使用成本系数(资本化率),也是一个较小的数字(假定a
=0,那么一个20倍的房价租金比对应的c是5%),因此δ2c'c必然是一个极小的接近于0的数字,这使得

分子中第一项基本不起作用。因此,可以判断房产税向房租转嫁的比例V 与D 应呈负向关系,即购租异

权的问题越严重,加征房产税带来的房租转嫁比例越少,房产税更多会被房东所承担。②

三、房产税再分配效应的测算分析

上文基于房地产四象限模型讨论了开征房产税对于房地产市场均衡的影响,特别是论证了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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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特征是婚房刚需影响很大(Wei&Zhang,2011;刘学良等,2016),婚姻市场竞争带来

的对自有住房的需求在理论上也会抬高房价租金比。
也可以做进一步简化,假设初始状态c趋近于0,然后加征房产税使c显著异于0,代入式(19)就可以看到房产

税向房租转嫁比例与D 是负向关系。



税向房租的前向转嫁比例和影响因素。税负转嫁会影响税收的再分配效应,在讨论房产税的收入分

配效应时忽视税负转嫁会得出有误导性的结论。基于我国微观调查数据,本文进一步探讨当考虑房

产税税负转嫁时征收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
(一)税制设计

房产税作为一种地方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较大不同。我国房产税制设计和实践中既要

考虑房产税的普遍共性,又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出兼顾公平和效率,具有中国特色的房产

税税制。从国际经验看,对存量房产进行普遍征税,然后对特定财产类型、特定人群减免税负是房产

税税制的普遍做法。① 国内关于房产税征收方案的争论,主要在于应如何设计减免方案。讨论较

多的房产税减免扣除制度主要分为按套数减免(首套房免征)、按面积减免(又可分为按家庭总面

积和家庭人均面积减免)和按价值减免。各种形式的减免其本质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在制造一种

事实上的累进税制,从而起到减轻住房困难群体负担、调节分配差距的作用。② 其中,按房产套数

减免最为简便易行,征管难度最低,按面积和价值减免由于要确定家庭规模和人数,征管相对更加

复杂。
和本文核心论点关系更密切的减免方式是按房产套数减免(首套房免征),因为租客一般不与房

东居住在一起,其租住的正是房东持有的第二套、第三套乃至更多住房。若首套房免征,则房主很可

能选择自住的房屋免征而把面临缴税的房屋出租,从而把一部分房产税向租金转嫁。其他的减免方

式也会存在类似的效果,但可能不会如此恰好对应。因此,本文把分析重点放在按首套房免征上,同
时,本文也对按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减免方式做简要分析。

具体看,本文测算所采取的免税制度包括按首套房、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免征三种方式,其中

按家庭总面积包括30、60、90、120、150、180、210平方米七种方式,按人均住房面积包括10、20、30、

40、50、60、70平方米七种方式。出于全面和比较的考虑,我们也模拟了不设免征制度的结果。在税

率方面,模拟了0.2%、0.6%、0.8%、1%、1.2%五种税率的方案。
(二)数据和方法

1.数据。已有研究使用的数据各不相同,其中詹鹏和李实(2015)使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岳树

民等(2019)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孔培嘉(2019)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主要采用

的数据是2009年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调查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
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十六个省份。采用UHS数据的主要原因

是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样本容量尤其是租户数量较大,基本可以反映全国城镇的整体情况,而其他一

些数据集的样本量特别是租户的样本过少。③

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将住房分为“现住房”和“其他住房”,其中现住房的产权分为租赁公房、租
赁私房、原有私房、房改私房、商品房、其他六种类型,我们将原有私房、房改私房、商品房三种产权

类型定义为家庭拥有产权的自住房。现住房中产权类型为“租赁公房”和“租赁私房”的则是租户

样本。此外,还有少数样本的现住房性质是“其他”,由于这种产权性质不清,因此这部分样本被排

除在分析之外。“其他住房”则没有区分房屋的产权,我们假设如果其他住房的数量大于零,则该

家庭拥有该房的产权。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报告了现住房的市场价格估值,但没有提供“其他住房”
的市场估计值,与詹鹏和李实(2015)的做法一致,这里分两类处理:对于拥有现住房且拥有其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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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具体减免措施则多种多样,不仅各个国家间房产税的减免措施有别,美国各州的房产税税制和减免措施也存

在差异,限于篇幅这里不过多介绍。
还有研究讨论房产税采取与个人收入所得税一样的累进税率,詹鹏和李实(2015)讨论了按照房产价格水平设

置0.1%、0.5%、1%、1.5%和2%共计五档的累进税率。而按套数、面积或价值减免措施相当于只有两档累进。
在CFPS等数据中,城镇家庭户的样本一般只有几千个,其中租户家庭样本一般只有几百个。相比之下,UHS

数据中样本特别是租户家庭样本要大得多(见描述性统计表1)。由于考察房产税税负转嫁的影响是本文核心命题,
因此我们优先选择具有足够租户样本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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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家户,假定其他住房的平方米单价与现住房相同,进而计算其他住房的估算价值;对于现住房

没有产权而拥有其他住房的,则按家户所在县平均单价作为其单价估计值。此外,“其他住房”报
告了套数和面积,但没有一一报告每套房的面积,因此,若住户持有多套“其他住房”,则假定每套

房的面积相同。
除住房产权和房屋价格,另一个需要明确的是家庭收入的定义。中国城镇住户调查中,居民家

庭的可支配收入并未计入自住房的虚拟租金收入(imputedrent),但计入了持有的其他住房出租房

屋收入,同时,租房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中未扣除租金支出。显然,住房是拥有产权的自住房还是租住

房屋,对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生活状态有明显影响,因此,应进行针对性调整以获得住房产权存在

差异条件下的不同家庭的可比收入。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在自住房家庭的收入中加入自住房的

虚拟租金收入,另一种是在租房家庭的收入中扣除实际房租支出。从研究目的和数据质量的角度考

虑,本文采取后一种方式,因此当由于征收房产税而带来房租转嫁时,就相应调高租房家庭的房租支

出,同时,相应调整那些有出租住房家庭的出租房屋收入。
因此,定义开征房产税前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为:

adj_Inc=Inc_NoRentInc+RentInc-RentExp (20)

其中adj_Inc为调整的家庭可支配收入,Inc_NoRentInc为不包含房屋出租收入的家庭可支配

收入,RentInc为家庭的房屋出租收入,RentExp为家庭房租支出。
开征房产税后的调整家庭可支配收入为:

adj_Inc'=Inc_NoRentInc+RentInc'-TaxExp-RentExp' (21)

其中TaxExp为家庭房产税支出,RentInc'和RentExp'为开征房产税后新的房租收入和支出。
开征房产税后家庭实际的可支配收入变动就是adj_Inc'-adj_Inc。因此,开征房产税对家庭收入

的影响既直接体现在直接缴纳房产税TaxExp上,又间接体现在房租收入和支出的变动上。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则用上面计算的调整家庭可支配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数得到。
表1展示了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的基本统计指标,从表中可以发现自有住房住户在收入等多

个统计指标上都要高于租户,其中自有住房住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租户的1.23倍,人均现住房面

积是租户的1.56倍,而人均有产权的房屋面积是租户的14倍。因此,自有住房家庭毫无疑问是要

比租户家庭更加富裕的。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居民仍然以自有住房为主,租房群体数量较少,在收入

的份额上两个群体占比悬殊。

表1 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基本统计指标

自有住房住户 租户 总体

家户样本数 33382 3516 36898

户均人口数 2.86 2.73 2.85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8377.34 15001.39 18055.65

人均现住房面积(平方米) 33.59 21.50 32.44

家庭现住房市场价值(元) 290025.4 223267.6 283664.1

人均产权房屋面积(平方米) 37.76 2.70 33.96

  注:表中自有住房住户包括住房产权类型为原有私房、房改私房以及商品房的住户,租户包括住房产权类型为

“租赁私房”和“租赁公房”的住户①。这里我们剔除了房屋产权信息缺失和房屋产权属性为“其他”的少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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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UHS数据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租赁房屋的产权信息不够清晰,租赁公房究竟是商品房还是什么性质是不清楚

的。由于各国房产税税制设计中往往有对政府拥有房产的免税制度,因此如果租户租住的是政府提供的如廉租房性

质的房屋,而这些房屋又免征房产税的话,自然房租受房产税转嫁的影响会小(尽管仍可能存在其他房源租金上涨带

来的溢出效应)。限于数据,简便起见,假设所有租户的房租都会受到税收转嫁影响。



2.方法。本文使用Kakwani(1977,1984)提出的经典方法来测算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再分配

效应被定义为征税前后收入差距测度指标(基尼系数)的差值(以下简写为RE指数①):

RE =Gx -Gy (22)

其中Gx表示税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Gy表示税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如果

RE>0,即税后基尼系数小于税前基尼系数,就表明征税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反之则表明征税扩大

了居民收入差距。RE指数越大,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果越强;反之,再分配效果就越差。再分配效

应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税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即:

RE = (Cy -Gy)+ t
1-t

(Ct-Gx) (23)

其中Cy表示以税前收入排序的税后收入的集中度,t为平均税率,即税收总额与税前收入总额的

比率,t/(1-t)则等于税收占税后收入的比重,Ct表示以税前收入排序的税收的集中度,Ct-Gx即为

Kakwani(1977)提出的税收累进度指标,若Ct-Gx>0,就表明税收是累进的,反之则表示税收是累

退的,Ct-Gx越大则累进性越强。在RE指数的分解式中,第一项(Cy-Gy)表示税收的横向效应,即
收入相同的人是否承担了相同的税负,第二项则表示税收的纵向公平效应,即收入水平不同的人的

实际税率是否公平。纵向公平效应的符号取决于税收累进度指标Ct-Gx,而大小既取决于税收的累

进性,还取决于平均税率t,当平均税率t很低时,由于征税过少,因此其对整体的收入分布的影响也

会相应变小。
(三)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不考虑税负转嫁

1.不设免征制度的房产税再分配效果。下面先来测算当不考虑税负转嫁时房产税的再分配效

应。政策模拟的基准情形为不设任何免征制度,然后将有免征制度的再分配效应与基准情形相比

较,从而考察各种免征措施的效果。测算结果见表2。

表2 不设免征的房产税再分配效果

税率 税前基尼系数 税后基尼系数 RE指数 横向公平 纵向公平 税率权重 累进性指数

0.20% 0.34253 0.34281 -0.00028 -0.00007 -0.00021 0.01288 -0.01605

0.60% 0.34253 0.34385 -0.00132 -0.00069 -0.00064 0.03967 -0.01605

0.80% 0.34253 0.34464 -0.00211 -0.00125 -0.00086 0.05360 -0.01605

1.00% 0.34253 0.34563 -0.00311 -0.00202 -0.00109 0.06791 -0.01605

1.20% 0.34253 0.34685 -0.00432 -0.00300 -0.00133 0.08262 -0.01605

  注:表中第1列为模拟的各种房产税税率,第7列税率权重是房产税总额占居民税后收入的比重,即式(23)中的

t/(1-t)。下同。

如表2所示,开征房产税后,在本文所模拟的各种税率里,无论采取哪种税率都带来基尼系数的

扩大,因此RE指数均为负。并且,从RE指数看,随着税率升高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其中

1.2%的税率下,RE指数达到-0.00432。具体来看,税收累进性指数为-0.01605,且累进性指数不

受税率高低的影响,显示房产税本质是一种累退税,并不能起到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这导致税率越

高,房产税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越强。并且,横向公平的结果也均呈负值,因此,房产税还改变

了人们在收入分布中的次序。
以上结果显示,如果不施加一些房产税减免等措施,那么房产税是累退性的,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

进一步加大。同时,这里算得的RE指数的绝对值是较小的,1%的税率下RE指数只有-0.00311,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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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多中文文献将这一方法称为 MT指数,但如岳希明等(2021)指出的,这里可能有些偏误,Musgrave&Thin
(1948)虽然最早提出用税前税后基尼系数评估税收的再分配效应,但具体公式不同,国外文献中亦很少见到 MT指

数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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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开征税率为1%的房产税只会带来基尼系数扩大不到1%。

2.首套房免征的再分配效果。本部分汇报采取首套房免征措施的房产税再分配效应。测算

中有如下假定:若家庭拥有现住房产权,则以现住房为首套房进行免征,对其他住房进行征税;若
家庭没有现住房产权,则以其他住房中的任意一套为首套房进行免征(如前所述,若住户持有多

套“其他住房”,则假定每套房的面积和价格是一样的)。首套房免征制度的房产税再分配效果见

表3。

表3 首套房免征的再分配效果估计结果

税率 税前基尼系数 税后基尼系数 RE指数 横向公平 纵向公平 税率权重 累进性指数

0.20% 0.34253 0.34234 0.00019 -0.00001 0.00020 0.00154 0.13133

0.60% 0.34253 0.34204 0.00048 -0.00012 0.00061 0.00464 0.13133

0.80% 0.34253 0.34194 0.00059 -0.00022 0.00081 0.00619 0.13133

1.00% 0.34253 0.34186 0.00066 -0.00035 0.00102 0.00775 0.13133

1.20% 0.34253 0.34182 0.00071 -0.00051 0.00122 0.00932 0.13133

如表3所示,采用首套房免征措施后,所有税率下RE指数的结果都变为正,并且,随着税率提

高RE指数也逐步提高。其中1.2%的税率下,RE指数达到0.00071,结合表2的结果,这意味着若

采取首套房免征制度,将使房产税的再分配效果提高0.00503。具体看,横向公平指数仍为负,但纵

向公平变为正,且Kakwani税收累进性指数从表2中-0.01605变为此处的0.13133。因此,简单的

首套房免征制就可以把房产税从一项累退税变为累进税,起到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
不过,虽然有首套房制度的房产税可以降低收入分配差距,但起到的作用仍是有限的。相比没

有房产税时,1%税率下的RE指数为0.00066,这意味着只使基尼系数降低了不足0.2%;相比不采

用免征制度,RE指数提高了0.00377,相当于只使基尼系数降低了1%,因此对基尼系数的降低作用

仍然较弱。具体看,Kakwani税收累进性指数相对可观,主要问题在于税收权重过低,即使1.2%的

名义税率,税收权重也只有0.00932。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居民家庭中,持有多套房产的

是少数,绝大多数居民户只持有一套房产。表4展示了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不同房产持有套数的家

庭占比,其中持有2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需缴纳房产税,而他们占所有家庭户的比例只有11.15%。
因此,即使这时房产税有较强累进性,但由于税收占居民收入比重过低,事实上起到的再分配效果也

是相对有限的。

表4 不同房产持有套数家庭占比(%)

持有0套住房 持有1套住房 持有2套及以上

居民户占比 8.68 80.17 11.15

3.以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为减免方式的再分配效果。由于以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减免设

置了多种减免面积,简便起见这里只汇报RE指数、税收累进性指数和缴税家户占比,而不再汇报详

细的测算结果。测算中假定有产权的现住房和其他住房一起计算面积并以此确定是否参与减免,因
此这里不再对现住房和其他住房进行区分。测算结果见表5。

表5 按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减免的房产税再分配效应

免征额
税率

0.2% 0.6% 0.8% 1.0% 1.2%

缴税家户
占比

税收累进性
指数

按家庭总面积(平方米)

30 0.00025 -0.00001 -0.00029 -0.00069 -0.00121 90.41% 0.00684
60 -0.00022 0.00003 0.00006 0.00002 -0.00010 70.76% 0.04934
90 -0.00018 0.00016 0.00027 0.00033 0.00034 38.03% 0.0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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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额
税率

0.2% 0.6% 0.8% 1.0% 1.2%

缴税家户
占比

税收累进性
指数

按家庭总面积(平方米)

120 -0.00034 -0.00010 -0.00002 0.00002 0.00004 19.51% 0.10587

150 0.00020 0.00035 0.00039 0.00042 0.00042 11.19% 0.10701

180 -0.00003 0.00007 0.00010 0.00011 0.00011 7.30% 0.10681

210 0.00053 0.00059 0.00060 0.00061 0.00060 4.75% 0.10249

按人均面积(平方米)

10 0.00036 0.00030 0.00010 -0.00022 -0.00068 90.44% 0.01905

20 0.00033 0.00095 0.00114 0.00125 0.00126 74.05% 0.07334

30 -0.00050 0.00030 0.00061 0.00087 0.00107 46.34% 0.13009

40 -0.00021 0.00048 0.00076 0.00101 0.00121 27.12% 0.16741

50 0.00021 0.00072 0.00093 0.00112 0.00128 16.62% 0.18713

60 0.00024 0.00062 0.00078 0.00092 0.00104 10.78% 0.20101

70 0.00031 0.00060 0.00072 0.00083 0.00092 7.05% 0.21374

从表5中可发现:第一,相比按家庭面积免征税制,按人均面积免征更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
这也是更加符合经济直觉的结论。例如,在按30平方米的家庭面积免征和按人均10平方米的面积

免征时,缴税家户占比基本相同,这时在每个税率水平上,按人均面积免征方案的RE指数都要大于

按家庭面积免征。同时,在各免征额水平上,按人均面积免征方案的Kakwani税收累进性指数也明

显大于按家庭总面积减免,其中按家庭总面积减免在超过90平方米后,税收累进性指数基本维持在

0.1左右,而按人均面积减免时,税收累进性随减免额增加而不断增加,到60平方米后可达0.2以

上。第二,按首套房免征的房产税方案再分配效果强于按家庭总面积减免同时弱于按人均面积减

免。以1%的税率为例,首套房免征的RE指数达到0.00066,而无论哪种按家庭总面积免征方案的

RE指数都没有达到首套房免征的RE指数的水平,而按人均面积免征方案下,免征额超过20平方

米的各个方案的RE指数都要大于首套房免征的水平。因此,虽然首套房免征十分简单易行,却不

代表其再分配效果必然更差。相比之下,按家庭总面积免征的方法是最不可取的。同时,总体来看

无论采取哪种减免方式,其降低分配差距的作用仍然是相对有限的,以1%税率为例,这时20平方米

的人均面积减免仅使基尼系数相比税前降低0.00125。
(四)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考虑税负转嫁

1.考虑税负转嫁且不设免征制度的房产税再分配效果。上文模拟了不同房产税税制的再分配

效果,但并未加入房产税的转嫁,因此所有税收都由房主承担,在采取首套房免征、按人均面积和按

家庭总面积免征措施的情况下,房产税起到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本节再把房产税的税负转

嫁纳入分析,考察当房产税可以向房租(房价)转嫁时,会对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产生什么影响。
房产税在房产所有者与租户间的税负承担关键要看税负转嫁的程度,本文第二节得到了房产税

转嫁比例(式(14)和式(19)),并从机制上分析了转嫁比例的影响因素,但如何从经验上确定税负转

嫁比例是另一个难题。目前尚未发现有针对中国情况的研究,国外文献中,不同研究的结论也有较

大差异。其中,Orr(1968,1970)使用1960年波士顿大都会区的数据发现约有46%的房产税会被转

嫁到租户身上。Dusanskyetal(1981)使用1970年纽约州的学区数据,并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克服变

量间的内生性,研究发现有62%乃至高达100%的房产税都可以被转嫁到房租上。Tsoodle&
Turner(2008)使用美国住房调查(AmericanHousingSurvey)数据研究也发现房产税税率的上升会

带来房租水平的明显上升。不过,也有个别研究得到了较低的房产税前向转嫁比例,Carrol&Y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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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使用1980年波士顿大都会区的数据估计发现,大约有10%~15%的房产税会被转嫁到房租

上,Schwegman&Yinger(2020)使用纽约、布法罗和罗切斯特三个城市的样本研究了美国纽约州实

施的宅地税选择制度(HomesteadTaxOption)的政策效果,发现房产税向房租的转嫁比例只有约

14%,这与以往研究所得到的40%以上的转嫁比例有较大不同,但该研究结论依赖于纽约州施行的

特殊的税收制度①,不见得有普遍意义。由于大多数以往文献发现有50%左右甚至更高比例的房产

税都可以通过房租转嫁,因此,过去的经验法则常假定房主和租户大概承担相等的房产税税收

(Schwegman&Yinger,2020)。在美国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InstituteonTaxationandEconomic
Policy)对美国主要税收在不同收入阶层的有效税率的研究中(Wieheetal,2018),直接假定租户通

过更高房租的形式承担了50%的房产税税收。
由于已有文献在房产税转嫁能力上没有统一意见,因此我们不指定一个转嫁比例,而是测试

100%、75%、50%和25%四个转嫁比例(并将50%作为基准),从而为此问题提供更充分的参考。由

于本文讨论的是开征房产税的问题,因此,简便起见,假设房产税税率p 是从0提升至p',从而房产

税变动ΔT=T,回顾式(14),房产税向房租转嫁比例V 与房租变动有:

(R'-R)=VT =VHp' (24)

改写上式得到:

(R'-R)
R =VH

Rp' (25)

因此,开征房产税后房租上涨程度取决于转嫁比例V,房价租金比 H/R 和房产税税率p'。同

时,根据式(14),整理得到房价降幅为:

1-H'
H = (1-V)p'c' = (1-V) p'

c+p'
(26)

因此,征收房产税带来的房价资本化程度,或者说房价降幅与房产税占使用成本的比例p'/c'正

相关,与房产税向房租的转嫁比例V 负相关。房产税向房租转嫁能力越强,房价的降幅越小。
下文再根据以往文献和现实数据确定具体参数。相比美国等成熟市场,我国城市住房的房价租

金比普遍较高,如北京、上海等城市房价租金比长期在40倍以上,二三线城市房价租金比相对要低,
一般在30倍左右乃至更高,然而房价租金比缺乏官方统计数字,因此我们使用UHS数据中住房的

市场估值和虚拟租金(现住房房租折算)进行计算,得到中位数房价租金比是33倍。② 因此,这里使

用33倍作为模拟的房价租金比。房价租金比的倒数为3%,假定这就是没有房产税时的使用成本系

数,再代入模拟的不同房产税税率,就可计算得到房产税对房价和房租的影响,结果见表6。

表6 不同房产税税率和不同转嫁比例对房租和房价的影响

模拟转嫁
比例

模拟房产税税率

0.20% 0.60% 0.80% 1.00% 1.20%

房租上涨幅度

100% 6.60% 19.80% 26.40% 33.00% 39.60%

75% 4.95% 14.85% 19.80% 24.75% 29.70%

50% 3.30% 9.90% 13.20% 16.50% 19.80%

25% 1.65% 4.95% 6.60% 8.25%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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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税收制度使得在同一个辖区的不同房屋承担不同税率,即家宅(homesteadproperty,具有3套及3套以下房

间的公寓)与非家宅(non-homesteadproperty,具有4套及以上房间的公寓)具有不同税率,non-homestead房屋的税

率更高。但显然由于处于同一辖区,不同房屋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是完全一样的,这自然使得非家宅房屋所承担的更

高房产税难以向房租转嫁。尽管Schwegman&Yinger(2020)未做进一步分析,但我们认为这种税制下房产税更可

能出现影响资产价格的后向转嫁。
房价租金比的均值为43倍,但由于均值易受异常值影响,不如中位数的估计稳健。



续表6

模拟转嫁
比例

模拟房产税税率

0.20% 0.60% 0.80% 1.00% 1.20%

房价下降幅度

100% 0.00% 0.00% 0.00% 0.00% 0.00%
75% 1.55% 4.13% 5.22% 6.20% 7.09%
50% 3.10% 8.26% 10.44% 12.41% 14.18%
25% 4.64% 12.40% 15.66% 18.61% 21.28%

  注:需注意,100%的转嫁比例并不意味着所有非自住房屋的房产税都会被转嫁出去,由于很多非自住的其他房

产未用于出租获得收入,这就无法向房租转嫁,UHS数据中其他住房的出租比例为56.6%。

以表6为基础,再测算考虑税负转嫁后的房产税再分配效应。其中,无免征制度下的测算结果

见表7,结果显示:(1)与表2一致,在不同税率和转嫁比例下RE指数都为负,显示开征房产税扩大

了分配差距;(2)可以发现,房产税转嫁比例越高,RE指数越小,以1%税率为例,当转嫁比例为

100%时,RE指数为-0.00438,而转嫁比例为25%时,RE指数为-0.00247。因此,房产税转嫁程

度越高,其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越强,这在不同转嫁比例下的平均税收累进性指数结果中也可

以体现;(3)在50%的转嫁比例下(转嫁比例的基准值),与表2相比RE指数的差异不大,例如1%税

率下,考虑税负转嫁的RE指数为-0.00307,而不考虑税负转嫁的RE指数为-0.00311,出现这一

结果的原因在于,税负转嫁一方面提高了房租,另一方面又降低了房价,应税资产价格的下降使得均

衡状态的房产税税率事实上降低了。

表7 考虑税负转嫁的无免征制度房产税再分配效果

转嫁比例
税率

0.20% 0.60% 0.80% 1.00% 1.20%

平均税收累
进性指数

100% -0.00054 -0.00211 -0.00315 -0.00438 -0.00583 -0.03766

75% -0.00047 -0.00182 -0.00269 -0.00371 -0.00487 -0.03304

50% -0.00040 -0.00153 -0.00225 -0.00307 -0.00398 -0.02796

25% -0.00033 -0.00126 -0.00184 -0.00247 -0.00315 -0.02234

  注:同一转嫁比例下当税率不同时,税收累进性指数也各不相同,因此最后一列报告的是不同税率下平均的税收

累进性指数。下同。

2.考虑税负转嫁且采取首套房免征制度的房产税再分配效果。表8是考虑税负转嫁和采取首

套房免征制度的房产税再分配效果测算结果。可以发现,当考虑房产税转嫁时,即使采取首套房免

征措施,房产税的再分配效果也明显缩小了。以1%税率为例,表3中采取首套房免征制度的RE指

数为0.00066,而表8中除了25%的转嫁比例,其他三个转嫁比例下RE指数均已变为负。其中

100%转嫁条件下,RE指数变为-0.00069,相比不转嫁时缩小了0.00135,50%转嫁条件下,RE指

数为-0.00002。而25%的转嫁条件下,虽然这时RE指数为正,但也只有0.00028,相比不考虑税负

转嫁的结果也有明显缩小。

表8 考虑税负转嫁的首套房免征房产税再分配效果

转嫁比例
税率

0.20% 0.60% 0.80% 1.00% 1.20%

平均税收累
进性指数

100% -0.00008 -0.00033 -0.00049 -0.00069 -0.00092 -0.04867

75% -0.00001 -0.00013 -0.00022 -0.00035 -0.00049 -0.00663

50% 0.00005 0.00006 0.00003 -0.00002 -0.00009 0.03720

25% 0.00011 0.00025 0.00027 0.00028 0.00028 0.08309

表8和表3中RE指数的明显差异与表2和表7的RE指数差异不大形成对比。究其原因,是
因为考虑税负转嫁格外对首套房免征制度产生影响。采取首套房免征措施,那么只有一套住房(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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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为自住房)的家庭不用交税(占比80.17%),而持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占比11.15%)是
名义上的纳税人,同时持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相当多会出租房产获取收入,从而当开征房产税

时,他们可以把相当的税收转嫁到租户身上,这使得税负主要由收入分布一头一尾的家庭承担。表9
为是否考虑税负转嫁下不同房产数量持有家庭在税前和税后的平均收入,可以发现:持有0套房产

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而持有两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若不考虑税负转

嫁,征税后只有两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人均收入下降,其他群体收入不变;而考虑税负转嫁后,相比

不考虑转嫁时两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人均收入会提升397元,持有0套房产的家庭人均收入下降

211元,而持有1套房产家庭收入基本不变。①

表9 是否考虑税负转嫁对不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持有0套房产 持有1套房产 持有2套及以上房产

征税前 14525.80 17635.22 23826.84

征税后:无转嫁 14525.80 17635.22 22581.48

征税后:50%转嫁 14314.69 17634.73 22978.34

  注:此处税率设为1%,转嫁比例设为50%。

3.考虑税负转嫁且采取按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免征的房产税再分配效果。本节再简单报告

考虑税负转嫁时,按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免征的房产税再分配效果。必须说明的是,本部分的测

算更多是探索性质的,因为与不免征和首套房免征的情况不同,按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免征时,房
产税究竟应如何转嫁是相对不清晰的。在不免征和首套房免征时,租户租住的房屋理论上就是他人

所有的需要缴纳房产税的房子,房租转嫁也随之发生。但当使用按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免征时,
租户和租住房产的纳税情况的对应关系就不明确了。租户租住的房产既有可能是免于缴纳房产税

的,也有可能是需要缴纳房产税的,这取决于出租房屋的业主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免税政策。但由于

数据中不提供租房者所租住房屋的业主家庭的信息,所以我们不知道租户租住的房产是否需要缴

税,自然也就难以判断房产税是否以及应如何转嫁。简便起见,我们不考虑这一问题,在测算中假设

所有家庭的房租和房价仍然受税负转嫁影响(表6)。因此,本着严谨的态度,需说明本部分的测算相

对来讲结果不如前面的测算可靠。测算结果见表10。

表10 考虑税负转嫁后的按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减免的房产税再分配效应

免征额
税率

0.2% 0.6% 0.8% 1.0% 1.2%

平均税收累
进性指数

按家庭总面积(平方米)

30 0.00011 -0.00034 -0.00066 -0.00105 -0.00148 -0.01033

60 -0.00036 -0.00038 -0.00046 -0.00058 -0.00075 0.02023

90 -0.00032 -0.00027 -0.00030 -0.00035 -0.00044 0.03788

120 -0.00048 -0.00052 -0.00058 -0.00066 -0.00076 0.01544

150 0.00006 -0.00007 -0.00016 -0.00026 -0.00038 -0.04007

180 -0.00016 -0.00035 -0.00045 -0.00058 -0.00071 -0.12815

210 0.00039 0.00018 0.00006 -0.00007 -0.00021 -0.26713

按人均面积(平方米)

10 0.00022 -0.00005 -0.00030 -0.00062 -0.00100 0.00310

20 0.00019 0.00050 0.00056 0.00056 0.00051 0.04974

30 -0.00065 -0.00019 -0.00004 0.00007 0.00013 0.09358

40 -0.00036 0.00000 0.00011 0.00020 0.00025 0.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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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格来讲有十分轻微的变动,变动原因是有很少一部分持有一套房产的家庭并没有住在该住房,而是租赁他

人房产居住,这使得他们的收入也受房租转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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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额
税率

0.2% 0.6% 0.8% 1.0% 1.2%

平均税收累
进性指数

按人均面积(平方米)

50 0.00006 0.00026 0.00031 0.00034 0.00034 0.10163

60 0.00010 0.00017 0.00017 0.00016 0.00012 0.07428

70 0.00017 0.00016 0.00013 0.00008 0.00003 0.03137

  注:本表测算中转嫁比例设为50%。

从表10中看,按家庭总面积的免征方式下RE指数本就较小,再考虑税负转嫁后几乎全变为负,因
此其调节分配的效果同样尚不如首套房免征措施。而按人均面积免征方案的RE指数这时大多为正,继
续显示按人均面积免征有更好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同时,相比表5的结果,考虑税负转嫁后的

RE指数也有明显缩小,仍以1%税率为例,30平方米的人均减免面积下,不考虑税负转嫁的RE指数为

0.00087,而考虑税负转嫁的RE指数只有0.00007,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几乎可以忽略。

四、结论与启示

在目前我国房产税改革的相关讨论中,人们对房产税的期待之一是希望房产税可以发挥调节收

入差距的作用。为减轻普通居民税收负担,增强房产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关于税制的一些建议,
如按套数免征(首套房免征)、按面积(家庭总面积或家庭人均面积)免征等扣除措施得到广泛关注和

支持。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当采用这些扣除措施时,房产税会起到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然

而,国内已有关于房产税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普遍忽视了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和税负转嫁问

题,存在一定缺陷。房产税虽然被看作直接税,但事实上房产税同样存在税负转嫁,当房屋被用于出

租而不是自住时,房产税就可以转嫁到房租上。税负转嫁的程度会影响最终的税负承担和收入分配

格局,一般而言租房家庭处于收入分布的低端,其收入要低于住房所有者,因此税负向房租转嫁越

多,理论上对收入分配越不利。本文基于房地产市场的四象限模型建立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讨论了

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均衡的影响,分析了房产税向房租转嫁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
进一步,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模拟分析可发现,在不考虑税负转嫁的情况下:(1)没有减

免规则的房产税本质是一种累退税,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税率越高,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越强,这
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一致;(2)采取减免措施可使房产税成为事实上的累进税,从而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其
中按家庭人均面积减免的效果较好,首套房免征次之,按家庭总面积免征效果最差;(3)无论采取哪种减

免措施,房产税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效应都是相对有限的。① 而在考虑税负转嫁的情况下:(1)房产

税转嫁比例越高,其对收入分配越不利;(2)当转嫁比例设为50%的基准水平时,没有减免规则的税制

下,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与无税负转嫁时差异不大,这是因为虽然税负转嫁提高了房租水平,但由于房

价也降低,从而事实上降低了房产税税率;(3)税负转嫁对首套房免征制度较为不利,会大幅弱化首套房

免征制度的调节作用,转嫁比例设为50%的基准水平时,RE(MT)指数基本接近于0,其中1%的税率下

RE指数为-0.00002;(4)税负转嫁同样对按家庭总面积和人均面积减免税制的再分配效应不利,50%的转

嫁比例下,按家庭面积减免的RE指数基本均变为负,按人均面积减免的再分配效果也明显降低了。
本文的不足之处之一是受UHS2009年数据所限,可能无法反映我国居民住房持有和租赁以及

居民收入分布的最新情况。如果2009年来房屋的出租者进一步向收入分布的中上段集中,而租户

向收入分布的更低端倾斜的话(詹鹏等,2022),那么理论上房产税转嫁对收入不平等的不利影响可

能会进一步增强。但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只要租户总体收入仍然低于自住房住户和房东,那么房产税

的税负转嫁理论上就会降低租户的最终收入,减轻房东的税负负担,从而减弱房产税的再分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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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与詹鹏和李实(2015)的观点一致,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远低于个人所得税(尽管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本身调节

效应已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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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认为,应对房产税可能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保持谨慎态度。当考虑到房产税负转嫁时,房
产税的再分配效果会大打折扣,即使最终房产税能够降低收入分配差距,起到的作用也是轻微的。同

时,只从征收环节考虑税收的再分配效应是不全面的。税收是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的,税收调节收入

差距的效果既在于征收又在于支出。一项在征收环节可能无法起到降低收入差距的税收,却可能在支

出环节通过合理的转移支付机制而起到降低差距的作用。① 但房产税的地方税属性决定了其缺乏跨地

区间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转移支付机制,因此在支出端的再分配效应可能是较弱的。从税制设计的角度

看,为增强房产税的累进性,发挥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需注意两点。第一,在通过各种豁免措施形成

事实上的累进税制时,应切断房产税向房租转嫁的链条,降低房产税前向转嫁程度。因此,那些房屋出

租与征税密切关联的税制设计,如首套房免征可能是相对不可取的,因为这会把征税与否与房屋出租密切

关联起来,从而容易带来房租转嫁。从这一角度看,按家庭人均面积等方式减免可能更加可取。第二,应
加强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对于有产权住房家庭,可考虑将房产税减免额与家庭收入情况挂钩的措施;
对于非产权住房家庭,应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管理,保障低收入的无产权住房家庭的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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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TaxIncidenceandItsImpactonPropertyMarketandIncomeDistribution

LIUXueliang DUANQuanwei
(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China)

  Abstract:Basedonthefour-quadrantmodelofthepropertymarket,thispaperanalyzestheimpactofproperty
taxontheequilibriumofthepropertymarketaswellastheproblemoftaxshiftingandincidence,andexploresthe
mechanismandinfluencingfactorsofshiftingofpropertytaxtorent.UsingChineseUrbanHouseholdSurveydata,

thispaperinvestigatestheredistributiveeffectofpropertytaxwithandwithouttaxshifting,andfindsthat:Whentax
shiftingisnotconsidered,thepropertytaxcanindeedbecomeaprogressivetaxtoreducetheincomeinequalityby
adoptingreliefmeasuressuchasfirsthouseexemptionandpercapitaareaexemption.However,whenconsideringtax
shifting,theredistributiveeffectofpropertytaxissignificantlyreducedevenifvariousexemptionmeasuresaresettoenhance
theredistributiveeffectofpropertytax.Duetotheexistenceoftaxshifting,tenantswhoseincomearegenerallylowerthan
ownerswillactuallybearthetaxintheformofhigherrent,thuspartiallyoffsettingthepolicyeffectofvariousreliefmeas-
ures.Intheend,theredistributiveeffectofpropertytaxtendstoberatherlimited.Therefore,thispaperremindsthatre-
searchontheredistributiveeffectofpropertytaxeswithouttheconsiderationofpropertytaxshiftingcouldbemisleading.The

paperconcludeswithafurtherdiscussionofthedesignofChinaspropertytaxsystem.
Keywords:PropertyTax;TaxIncidence;Rent;IncomeDistribution;TaxSystem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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